
晋江市关于加快推进市镇村三级“互联网+
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

为落实省、泉州市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

工作要求,推动政务(便民)服务向镇(街道)、村(社区)延伸,

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现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

央和省、市对“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各项决策部

署，围绕“便民、高效、廉洁、规范”的服务理念，深入推

进“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以更好更快方便企业和群

众办事创业为导向,努力打造市、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一体化政务服务模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

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

二、工作目标

2020 年底前，加强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村（社

区）便民服务站（挂靠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基层行

政审批服务职能向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集中，镇、

村两级适宜网上运行的事项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办理，建成

我市覆盖市、镇、村三级的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和线下实体政

务大厅融合发展的政务服务体系。



三、工作任务

（一）各镇（街道）接入并使用泉州市“互联网+政务

服务”一体化行政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一体化平台”）。

1.2020 年 11 月中旬前，19 个镇（街道）完成“一体化

平台”接入工作。

2.梳理基层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各镇（街道）、村（社

区）要按照市委编办牵头编制的权责清单、市审改办牵头编

制的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梳理编制出进驻镇（街

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及村（社区）便民服务事项清单，结

合实际编制出每个事项详细的标准化办事指南。

3.规范基层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各镇（街道）、村

（社区）根据公布的事项清单，结合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事

项指南要素要求，在市自然资源局、人社局、民政局、公安

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残联、市场监管局等市相关业务

部门指导下，对照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办事指南样本，逐

一规范、完善每个服务事项的基本信息和办事指南，进一步

优化办事流程、明确办事标准。

4.维护基层政务服务网上站点。各镇（街道）根据实际

情况在“一体化平台”公开镇（街道）、村（社区）政务服

务事项清单，录入已规范编制的事项基本信息和办事指南的

各项要素内容。

（二）各镇（街道）完善基层政务服务实体大厅标准化

建设。

1.规范服务场所名称。根据省效能办印发的《关于印发



<分类推进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意见>的

通知》（闽效能〔2015〕13 号），充分利用现有各类服务场

所，进一步完善基层大厅配置建设,按照要求统一规范名称，

镇（街道）为“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为“便民

服务站”。

2.推进基层行政服务向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集中。将市自然资源局、人社局、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

农业农村局、残联、市场监管局等涉及到基层面向社会群众

的政务服务职能，水、电、气等公用服务事项纳入实体服务

大厅集中统一管理，推广“集中办理、一站式办结”模式。

3.设置综合服务窗口。各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根据工作需要设置综合窗口，实现“一口清”导办、“一窗

式”受理、“一条龙”服务。

4.构建政务服务管理机制。镇（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

心，对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进驻工作人员进行统一

管理、考核，统筹进驻政务服务事项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积极推进网上申报、网上办理，打造规范、透明、便捷的网

上服务体系；推动镇（街道）、村（社区）政务服务向移动

端、自助终端延伸。

（三）市各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政务服务向镇（街道）、

村（社区）延伸。

1.创新服务。市各相关部门按照“放管服”的要求，对

本部门审批服务事项进行梳理，对镇（街道）合理授权，上

级明确要求委托或下放镇（街）的事项全部委托或下放；上



级未明确要求但具备委托或下放条件的，也一并委托或下

放；其余未下放事项，要积极改革创新，充分利用“一体化

平台”和邮政快递服务，建立完善镇村代办咨询服务机制。

2.统一服务标准。市各相关部门负责本部门服务事项的

梳理与规范，以及对各镇（街道）服务事项的指导，实现同

一政务服务事项的名称、申请条件、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在

全市范围内服务标准统一。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对镇（街

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进行业务指导，统一绩效管理制度和

服务规范。

3.组织业务人员培训。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面向镇（街

道）、村（社区）业务人员的培训。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负责“一体化平台”使用的指导培训，市自然资源局、人社

局、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残联、市场监

管局等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延伸到镇（街道）、村（社

区）的政务服务事项及专用业务系统的使用进行指导培训。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成立“互联网+政务服务”体

系向基层延伸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副市长李志强任

组长，各镇（街道）、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筹协

调工作推进。各镇（街道）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明

确领导责任，完善工作制度，健全决策机制。市各相关部门

要把建立完善基层“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作为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落实

主体责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推进。



（二）强化协作配合。加强协作配合和工作联动，明确

责任分工，实现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整体推进，做好制

度衔接，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提供制度和机

制保障。市委编办负责组织梳理并公布权责事项清单；市审

改办负责组织梳理并公布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市

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负责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的日常推

进工作，组织梳理并公布镇（街道）、村（社区）便民服务

事项清单；市数字办与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负责“互联网+

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的网络总体规划和开发建设；市司法

局负责镇（街道）权责事项的合法性审查；市财政局负责市

级“一体化平台”建设所需设备、技术服务和绩效管理经费

的保障；市自然资源局、人社局、民政局、公安局、卫健局、

农业农村局、残联、市场监管局等相关业务部门负责具体事

项向基层延伸的业务指导；镇（街道）负责所在区域“一体

化平台”网络延伸所需设备、技术服务和绩效管理经费的保

障；镇（街道）、村（社区）是“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向基层延伸工作落实的责任主体。

（三）强化督查考核。建立完善基层“互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列入市政府重点督查事项，纳入政

府绩效考核体系。市政府督查室、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要

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和成效，并向社会公开。对组织不力、不

按时完成目标任务、网上事项维护不力，以及网上办件数量

过少、质量不高等情况，要启动问责、约谈机制，确保改革

顺利推进。


